
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
人才招聘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促进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（以下简称

“中心”）人才招聘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，规范招聘行为，保证新

招聘人才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人才招聘应坚持按需设岗、按岗聘任的原则，依据学科

领域发展方向、科研项目（课题）和队伍建设的需求实施招聘，“公

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选拔人才，严格人员聘用的程序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心岗位聘用及项目聘用的职工。 

 

第二章 岗位设置 

第四条 中心科研、支撑岗位的设置原则上根据中心人力资源规

划进行部署。 

第五条 科研、支撑岗位由中心统筹规划，岗位设置依据学科领

域方向、平台建设、承担科研项目的状况、发展绩效等因素统筹考虑。 

第六条 管理岗位按照所务会核定的岗位与编制数进行招聘。 

第七条 在各部门规划不明确的情况下，一般每年 8 月份征求各

部门下一年度人力资源需求，报中心所务会确定年度招聘计划。 

各部门如有临时人力资源需求，报中心所务会确定后实施招聘。 

 

第三章 条件与程序 

第八条 应聘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；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品德； 



（三）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、技能与经验； 

（四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； 

（五）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。 

第九条 人才招聘一般按以下程序进行： 

（一）根据所务会审定的用人计划，由人事教育处统一发布招聘

信息； 

（二）人事教育处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初审； 

（三）人事教育处将初审结果反馈用人部门，由用人部门组织初

试，初试结束后，用人部门将初试结果送人事教育处； 

（五）人事教育处组织集中复试、考核工作； 

（六）岗位答辩： 

由人事教育处组织聘用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竞聘人员进行考核

评议； 

聘用委员会一般由中心领导、有关专家、人事教育处负责人及工

会（职代会）代表组成，人数不少于 9 人。经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委

员投票表决同意后，方可获得通过，并向中心所务会推荐。 

（七）人事教育处统一安排通过答辩的人员进行体检；需要政审

的人员，由人事教育处统一安排政审； 

（八）公示招聘结果，公示期一般为 7 至 15 日； 

（九）拟录用人员经中心所务会审定批准后，办理录用手续。 

第十条 聘用工作按照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相关规定实行回避制

度。 

 

第四章 考试与考核 

第十一条 初试与复试一般采取笔试、心理测试、面试等多种方

式。 

第十二条 笔试科目与方式应根据专业及岗位特点确定，内容为

招聘岗位所必需的专业知识、业务能力和工作技能。 



第十三条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（千人计划、百人计划等），依据国

家、中国科学院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招聘外国国籍及港、澳、台人员的，须报中国科学院

人事局核准后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招聘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中层干部的选拔聘用与管理由中心另行制订相关办

法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在执行期间，与国家、中国科学院的法律、法

规与政策相冲突的，按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人事教育处负责解释。 


